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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20-040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四届董事局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十四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6月 1 日以电话、

书面或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 9 人。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上市子公司马应龙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议案》，同意公司控股上市子公司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马

应龙”，证券代码：600993）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有效控制投资风险、保障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单日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开展委

托理财投资业务。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控股上市子公司马应龙使用自

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下属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海南儋州

港宝置业有限公司、海南儋州恒通置地有限公司、海南儋州恒运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合并简称“三家目标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陕西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鸿基”），交易总价款合计为 84,033.6 万元（含三家目

标公司全部股权的转让款和陕西鸿基代三家目标公司偿还的对本公司的欠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转让下属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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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0-038）。 

董事局认为，本次交易事项已经独立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本次评估的评估依据充分，采用的评估方

法、重要评估参数和评估结论合理。本次交易定价参考了三家目标公司的评估值，

定价原则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表决结果为：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张德冠董事对该议案投弃权

票，理由为：根据提供审核材料作出的决策。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取增量奖励金的方案》，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为：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陈政立、陈泰泉、

陈平、贺德华、曾广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拟定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讨论公司第十四届董事局

第十次、第十二次会议和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需提

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召

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44）。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第 1、2、3 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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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提取增量奖励金的方案 

 

鉴于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增量奖励金提取方案已到期，为进一步调动公司

业务骨干和管理人员等员工的积极性，鼓励其为公司和股东多作贡献，公司拟参

照前期方案继续推行以利润增量为导向的奖励金提取方案。具体方案如下： 

一、奖励金提取：以上一年末净利润为基数，当年利润超出的部分提取 10%

作为奖励金，即：当年提取金额=（当年净利润－上一年末净利润）×10%。 

二、奖励对象为公司总部业务骨干和管理人员等员工。 

三、提取时间：自 2020 年度至 2022 年度。 

四、净利润以会计师事会务所审计为准。 

五、提取的奖励金在当年列支。 

六、员工按照个人所得交纳税金。 

七、本方案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董事局会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